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20號

原      告  王可晴  

訴訟代理人  王韻涵  

被      告  匠藝家居(網藝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武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辰勻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糾紛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18日在蝦皮購物APP

以新臺幣（下同）8,358元向被告購買電動升降桌一張（下

稱系爭升降桌），被告於同年5月20日寄出系爭升降桌，並

於同年6月3日送達原告處所，且兩造約定被告就系爭升降桌

應負10年之保固責任。惟原告將系爭升降桌組裝完畢後開始

使用後2月多（8月4日），系爭升降桌即出現多處瑕疵。原

僅升降時出現巨大噪音，原告聯繫被告客戶後，僅回覆係正

常現象、非電機故障而不願修繕。該噪音持續1月有餘，系

爭升降桌於同年9月23日突然無法升降，原告力即與被告線

上客服反應，被告於同年月26日始回覆並判斷係右邊桌腿故

障、將會補寄右邊桌腿予原告更換，原告遲至於同年10月9

日始受收右邊桌腿。經原告拆卸系爭升降桌後，發現系爭升

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導致右邊電機空轉而無法正常升降，

原告為能正常使用系爭升降桌，另購入300元之鐵製橫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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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升降桌始可正常升降。然原告於同年10月14日組裝過程

中，又發現電機顯示之高度錯誤，無法正常運作，當天即向

被告客服反應，被告雖稱會補寄整套電機，然原告遲至同年

11月18日始收受。自原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後，該桌出現多處

瑕疵，原告自同年8月起不斷等待被告回覆與補寄部件，期

間均無法正常使用，零件亦散於家中數月，造成原告及家人

諸多不便，此非告受領系爭升降桌時可得而知。原告多次與

被告線上客服溝通卻仍未有改善及即時處理，故於同年11月

7日向被告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並寄出存證信函，惟遭被告

拒收及退回，應認系爭升降桌不具備契約締結時之預定效

用，此顯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爰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

定，解除買賣契約等語，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8,658元及

原告另購買之部件3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

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兩

造約定享桌體保固1年、電機組件保固10年，故被告對於原

告反應之問題，已盡快於114年10月9日將「右邊桌腿等部

件」寄予原告。而原告已自承其自為判斷系爭升降桌之鐵製

橫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而另以300元向他人

購買鐵製橫桿，用以替換系爭升降桌之原廠鐵製橫桿，顯見

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係因原告替換原廠之鐵製橫桿所

致，而非系爭升降桌有任何瑕疵。原告迄無法舉證系爭升降

桌存有任何物之瑕疵，故其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非合

法，且顯失公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固不爭執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一

情。惟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有

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鐵製橫桿過短等重大瑕疵，其依

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表示解除契約之意，被告應返還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告所受領價金8,3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鐵製橫桿300元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

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

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

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

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

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

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

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

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

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

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

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

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

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

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物之出賣人

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

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

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

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

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始有巨大

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問題，顯見被告交付系爭升降桌與原

告時，並無原告所指之上開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情，

是依上揭說明，系爭升降桌於交付時並未存在被告應負擔保

責任之瑕疵甚明。次查，系爭升降桌固於使用2個月後發生

原告所指之現象，原告於發現後即時通知被告，此固符合民

法第356條第1、3項之規定，雖瑕疵擔保責任係不需出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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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瑕疵之發生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買受人仍須證明瑕疵

之存在，係原告以正常使用方式使用期間，所發生物本身之

瑕疵，而非係使用不當所生瑕疵，因此，原告所指巨大噪

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狀況是否屬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

應由被告檢查後始能確認。觀之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存證

信函內容，可知原告選擇依兩造契約保固責任之方式，向被

告反應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之情形後，被告

即陸續指導原告排除障礙之方法，甚且無償補寄桌腿、電機

與原告更換，則原告所指之系爭升降桌之噪音、無法升降等

情形，是否確無法依被告所指之修復方式排除，已有可疑。

　　故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有失平

衡。況原告向被告陳稱其自行判斷係因系爭升降桌鐵製橫桿

過短致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現象，原告因

而另向訴外人購買鐵製橫桿裝設等語，則尚難排除係因原告

更換他廠牌之鐵製橫桿之舉，致原告所指稱之系爭升降桌有

「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而無法改善之瑕疵。此外，原

告就被告提供之系爭升降桌有原告所指上開瑕疵存在，且被

告將系爭升降桌交付予原告時既存在瑕疵乙節，未提出其他

確切證據以實其說，則其依瑕疵擔保責任解除契約，並請求

被告返還價金8,358元及另行購買鐵製橫桿300元之費用，均

屬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

約，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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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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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20號
原      告  王可晴  
訴訟代理人  王韻涵  
被      告  匠藝家居(網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武杏  




訴訟代理人  王辰勻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糾紛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18日在蝦皮購物APP以新臺幣（下同）8,358元向被告購買電動升降桌一張（下稱系爭升降桌），被告於同年5月20日寄出系爭升降桌，並於同年6月3日送達原告處所，且兩造約定被告就系爭升降桌應負10年之保固責任。惟原告將系爭升降桌組裝完畢後開始使用後2月多（8月4日），系爭升降桌即出現多處瑕疵。原僅升降時出現巨大噪音，原告聯繫被告客戶後，僅回覆係正常現象、非電機故障而不願修繕。該噪音持續1月有餘，系爭升降桌於同年9月23日突然無法升降，原告力即與被告線上客服反應，被告於同年月26日始回覆並判斷係右邊桌腿故障、將會補寄右邊桌腿予原告更換，原告遲至於同年10月9日始受收右邊桌腿。經原告拆卸系爭升降桌後，發現系爭升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導致右邊電機空轉而無法正常升降，原告為能正常使用系爭升降桌，另購入300元之鐵製橫桿，系爭升降桌始可正常升降。然原告於同年10月14日組裝過程中，又發現電機顯示之高度錯誤，無法正常運作，當天即向被告客服反應，被告雖稱會補寄整套電機，然原告遲至同年11月18日始收受。自原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後，該桌出現多處瑕疵，原告自同年8月起不斷等待被告回覆與補寄部件，期間均無法正常使用，零件亦散於家中數月，造成原告及家人諸多不便，此非告受領系爭升降桌時可得而知。原告多次與被告線上客服溝通卻仍未有改善及即時處理，故於同年11月7日向被告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並寄出存證信函，惟遭被告拒收及退回，應認系爭升降桌不具備契約締結時之預定效用，此顯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爰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買賣契約等語，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8,6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部件3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兩造約定享桌體保固1年、電機組件保固10年，故被告對於原告反應之問題，已盡快於114年10月9日將「右邊桌腿等部件」寄予原告。而原告已自承其自為判斷系爭升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而另以300元向他人購買鐵製橫桿，用以替換系爭升降桌之原廠鐵製橫桿，顯見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係因原告替換原廠之鐵製橫桿所致，而非系爭升降桌有任何瑕疵。原告迄無法舉證系爭升降桌存有任何物之瑕疵，故其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非合法，且顯失公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固不爭執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一情。惟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鐵製橫桿過短等重大瑕疵，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表示解除契約之意，被告應返還原告所受領價金8,3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鐵製橫桿3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始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問題，顯見被告交付系爭升降桌與原告時，並無原告所指之上開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情，是依上揭說明，系爭升降桌於交付時並未存在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甚明。次查，系爭升降桌固於使用2個月後發生原告所指之現象，原告於發現後即時通知被告，此固符合民法第356條第1、3項之規定，雖瑕疵擔保責任係不需出賣人就瑕疵之發生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買受人仍須證明瑕疵之存在，係原告以正常使用方式使用期間，所發生物本身之瑕疵，而非係使用不當所生瑕疵，因此，原告所指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狀況是否屬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應由被告檢查後始能確認。觀之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存證信函內容，可知原告選擇依兩造契約保固責任之方式，向被告反應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之情形後，被告即陸續指導原告排除障礙之方法，甚且無償補寄桌腿、電機與原告更換，則原告所指之系爭升降桌之噪音、無法升降等情形，是否確無法依被告所指之修復方式排除，已有可疑。
　　故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有失平衡。況原告向被告陳稱其自行判斷係因系爭升降桌鐵製橫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現象，原告因而另向訴外人購買鐵製橫桿裝設等語，則尚難排除係因原告更換他廠牌之鐵製橫桿之舉，致原告所指稱之系爭升降桌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而無法改善之瑕疵。此外，原告就被告提供之系爭升降桌有原告所指上開瑕疵存在，且被告將系爭升降桌交付予原告時既存在瑕疵乙節，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實其說，則其依瑕疵擔保責任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8,358元及另行購買鐵製橫桿300元之費用，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20號

原      告  王可晴  

訴訟代理人  王韻涵  

被      告  匠藝家居(網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武杏  





訴訟代理人  王辰勻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糾紛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18日在蝦皮購物APP

    以新臺幣（下同）8,358元向被告購買電動升降桌一張（下

    稱系爭升降桌），被告於同年5月20日寄出系爭升降桌，並

    於同年6月3日送達原告處所，且兩造約定被告就系爭升降桌

    應負10年之保固責任。惟原告將系爭升降桌組裝完畢後開始

    使用後2月多（8月4日），系爭升降桌即出現多處瑕疵。原

    僅升降時出現巨大噪音，原告聯繫被告客戶後，僅回覆係正

    常現象、非電機故障而不願修繕。該噪音持續1月有餘，系

    爭升降桌於同年9月23日突然無法升降，原告力即與被告線

    上客服反應，被告於同年月26日始回覆並判斷係右邊桌腿故

    障、將會補寄右邊桌腿予原告更換，原告遲至於同年10月9

    日始受收右邊桌腿。經原告拆卸系爭升降桌後，發現系爭升

    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導致右邊電機空轉而無法正常升降，

    原告為能正常使用系爭升降桌，另購入300元之鐵製橫桿，

    系爭升降桌始可正常升降。然原告於同年10月14日組裝過程

    中，又發現電機顯示之高度錯誤，無法正常運作，當天即向

    被告客服反應，被告雖稱會補寄整套電機，然原告遲至同年

    11月18日始收受。自原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後，該桌出現多處

    瑕疵，原告自同年8月起不斷等待被告回覆與補寄部件，期

    間均無法正常使用，零件亦散於家中數月，造成原告及家人

    諸多不便，此非告受領系爭升降桌時可得而知。原告多次與

    被告線上客服溝通卻仍未有改善及即時處理，故於同年11月

    7日向被告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並寄出存證信函，惟遭被告

    拒收及退回，應認系爭升降桌不具備契約締結時之預定效用

    ，此顯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爰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

    解除買賣契約等語，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8,658元及原告

    另購買之部件3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5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兩

    造約定享桌體保固1年、電機組件保固10年，故被告對於原

    告反應之問題，已盡快於114年10月9日將「右邊桌腿等部件

    」寄予原告。而原告已自承其自為判斷系爭升降桌之鐵製橫

    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而另以300元向他人購

    買鐵製橫桿，用以替換系爭升降桌之原廠鐵製橫桿，顯見系

    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係因原告替換原廠之鐵製橫桿所致，

    而非系爭升降桌有任何瑕疵。原告迄無法舉證系爭升降桌存

    有任何物之瑕疵，故其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非合法，且

    顯失公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若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固不爭執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一

    情。惟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有

    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鐵製橫桿過短等重大瑕疵，其依

    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表示解除契約之意，被告應返還原

    告所受領價金8,3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鐵製橫桿300元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

    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

    ，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

    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

    。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

    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

    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

    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

    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

    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

    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

    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

    ，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

    、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物之出賣人就出

    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

    」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

    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

    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

    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始有巨大噪

    音、突然無法升降等問題，顯見被告交付系爭升降桌與原告

    時，並無原告所指之上開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情，是

    依上揭說明，系爭升降桌於交付時並未存在被告應負擔保責

    任之瑕疵甚明。次查，系爭升降桌固於使用2個月後發生原

    告所指之現象，原告於發現後即時通知被告，此固符合民法

    第356條第1、3項之規定，雖瑕疵擔保責任係不需出賣人就

    瑕疵之發生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買受人仍須證明瑕疵之

    存在，係原告以正常使用方式使用期間，所發生物本身之瑕

    疵，而非係使用不當所生瑕疵，因此，原告所指巨大噪音、

    突然無法升降等狀況是否屬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應由

    被告檢查後始能確認。觀之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存證信函

    內容，可知原告選擇依兩造契約保固責任之方式，向被告反

    應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之情形後，被告即陸

    續指導原告排除障礙之方法，甚且無償補寄桌腿、電機與原

    告更換，則原告所指之系爭升降桌之噪音、無法升降等情形

    ，是否確無法依被告所指之修復方式排除，已有可疑。

　　故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有失平衡

    。況原告向被告陳稱其自行判斷係因系爭升降桌鐵製橫桿過

    短致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現象，原告因而

    另向訴外人購買鐵製橫桿裝設等語，則尚難排除係因原告更

    換他廠牌之鐵製橫桿之舉，致原告所指稱之系爭升降桌有「

    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而無法改善之瑕疵。此外，原告

    就被告提供之系爭升降桌有原告所指上開瑕疵存在，且被告

    將系爭升降桌交付予原告時既存在瑕疵乙節，未提出其他確

    切證據以實其說，則其依瑕疵擔保責任解除契約，並請求被

    告返還價金8,358元及另行購買鐵製橫桿300元之費用，均屬

    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20號

原      告  王可晴  

訴訟代理人  王韻涵  

被      告  匠藝家居(網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武杏  





訴訟代理人  王辰勻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糾紛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原告於民國114年5月18日在蝦皮購物APP以新臺幣（下同）8,358元向被告購買電動升降桌一張（下稱系爭升降桌），被告於同年5月20日寄出系爭升降桌，並於同年6月3日送達原告處所，且兩造約定被告就系爭升降桌應負10年之保固責任。惟原告將系爭升降桌組裝完畢後開始使用後2月多（8月4日），系爭升降桌即出現多處瑕疵。原僅升降時出現巨大噪音，原告聯繫被告客戶後，僅回覆係正常現象、非電機故障而不願修繕。該噪音持續1月有餘，系爭升降桌於同年9月23日突然無法升降，原告力即與被告線上客服反應，被告於同年月26日始回覆並判斷係右邊桌腿故障、將會補寄右邊桌腿予原告更換，原告遲至於同年10月9日始受收右邊桌腿。經原告拆卸系爭升降桌後，發現系爭升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導致右邊電機空轉而無法正常升降，原告為能正常使用系爭升降桌，另購入300元之鐵製橫桿，系爭升降桌始可正常升降。然原告於同年10月14日組裝過程中，又發現電機顯示之高度錯誤，無法正常運作，當天即向被告客服反應，被告雖稱會補寄整套電機，然原告遲至同年11月18日始收受。自原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後，該桌出現多處瑕疵，原告自同年8月起不斷等待被告回覆與補寄部件，期間均無法正常使用，零件亦散於家中數月，造成原告及家人諸多不便，此非告受領系爭升降桌時可得而知。原告多次與被告線上客服溝通卻仍未有改善及即時處理，故於同年11月7日向被告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並寄出存證信函，惟遭被告拒收及退回，應認系爭升降桌不具備契約締結時之預定效用，此顯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爰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買賣契約等語，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8,6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部件3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兩造約定享桌體保固1年、電機組件保固10年，故被告對於原告反應之問題，已盡快於114年10月9日將「右邊桌腿等部件」寄予原告。而原告已自承其自為判斷系爭升降桌之鐵製橫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而另以300元向他人購買鐵製橫桿，用以替換系爭升降桌之原廠鐵製橫桿，顯見系爭升降桌無法正常升降係因原告替換原廠之鐵製橫桿所致，而非系爭升降桌有任何瑕疵。原告迄無法舉證系爭升降桌存有任何物之瑕疵，故其解除兩造間之買賣契約並非合法，且顯失公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固不爭執原告於114年5月18日向被告購買系爭升降桌一情。惟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鐵製橫桿過短等重大瑕疵，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表示解除契約之意，被告應返還原告所受領價金8,358元及原告另購買之鐵製橫桿3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使用系爭升降桌2月餘後，系爭升降桌始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問題，顯見被告交付系爭升降桌與原告時，並無原告所指之上開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情，是依上揭說明，系爭升降桌於交付時並未存在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甚明。次查，系爭升降桌固於使用2個月後發生原告所指之現象，原告於發現後即時通知被告，此固符合民法第356條第1、3項之規定，雖瑕疵擔保責任係不需出賣人就瑕疵之發生有故意、過失為要件，惟買受人仍須證明瑕疵之存在，係原告以正常使用方式使用期間，所發生物本身之瑕疵，而非係使用不當所生瑕疵，因此，原告所指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狀況是否屬被告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應由被告檢查後始能確認。觀之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存證信函內容，可知原告選擇依兩造契約保固責任之方式，向被告反應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之情形後，被告即陸續指導原告排除障礙之方法，甚且無償補寄桌腿、電機與原告更換，則原告所指之系爭升降桌之噪音、無法升降等情形，是否確無法依被告所指之修復方式排除，已有可疑。

　　故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有失平衡。況原告向被告陳稱其自行判斷係因系爭升降桌鐵製橫桿過短致系爭升降桌出現噪音、突然無法升降等現象，原告因而另向訴外人購買鐵製橫桿裝設等語，則尚難排除係因原告更換他廠牌之鐵製橫桿之舉，致原告所指稱之系爭升降桌有「巨大噪音、突然無法升降」而無法改善之瑕疵。此外，原告就被告提供之系爭升降桌有原告所指上開瑕疵存在，且被告將系爭升降桌交付予原告時既存在瑕疵乙節，未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實其說，則其依瑕疵擔保責任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8,358元及另行購買鐵製橫桿300元之費用，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兩造買賣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58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